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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55       证券简称：蒙草生态     公告编号：（2024）073号 

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
签订《PPP 项目建设期内养护费用的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2 月

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〈PPP

项目建设期内养护费用的补充协议〉的议案》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述 

2017 年 12 月 11 日，公司参与设立的项目公司内蒙古山北生态环境治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北生态”）同呼和浩特市林业局签署《呼和浩特市大青山

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 项目 PPP 合同》，合同约定该项目投资估算 1,147,842 万

元，合作期限 15年（建设期 1年，运营期 14年）。公司 2017年 12月 12 日披露

了《关于项目公司签署〈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 项目 PPP 合

同〉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213号）。 

该项目东起呼和浩特市与乌兰察布市边界，西与包头市交界，南到 G6 高速

及 110国道新线，北至大青山南坡第一山脊线，东西全长 120公里，南北平均宽

3.3公里，区域总面积约 410平方公里。横跨土默特左旗、回民区、新城区延伸

至赛罕区。根据（呼政字〔2017〕38号）文件，授权呼和浩特市林业局为实施机

构，负责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项目的具体工作，并授权呼和

浩特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该项目的政府出资方代表。 

该项目投资金额大、工程建设运营周期长，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和政府主体，

施工设计变更导致建设范围和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。为确保项目实施，2019 年 4

月 4日，各相关方签署了《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项目 PPP合

同之补充协议》，新增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政府、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政府、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政府、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作为本项目在各辖区的具体实

施主体，负责辖区内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相关工作，包括绩效考核监督监管以

及依据绩效考核履行项目财政支出申请和支付工作。同时将项目总投资金额调整

为 306,325.71 万元，包括工程建设费用 296,356.76 万元（其中主体绿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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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3,997.68 万元、附属工程 12,359.08万元）、工程建设其他费 6,936.03 万元、

预备费用 3,032.92万元。公司 2019年 4月 4 日披露了《关于签署〈呼和浩特市

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 项目 PPP 合同及施工合同之补充协议〉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-040 号）。 

2020 年 11 月 19 日，该项目的主体绿化工程完成竣工验收，根据《呼和浩

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项目竣工验收报告》（呼林草办发〔2020〕223

号）确认，2020 年 11 月 20 日正式进入运营期。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委托

内蒙古盛德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项目进行决算审计，2022 年 3 月出

具了《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》

（内盛德诚会专项审字【2022】第 006 号），该项目主体绿化工程部分审计决算

金额为 241,430.04 万元。根据 PPP 合同约定，该审计决算金额作为“可用性服

务费”计算基数。 

2023 年 7 月开始，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对呼和浩特市政府实施的与社会资

本方合作的 PPP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，该项目主体绿化工程部分财务决算金额调

整为 182,997.41 万元。主要原因是该项目投资规模缩减、审批手续变更、施工

设计变更等导致工程建设期顺延，原审计决算报告中将建设期顺延期间发生的养

护费用 53,174.61万元计入项目建设总投资，依据专项审计意见，将 53,174.61

万元调整为养护费用单独结算，不再作为项目“可用性服务费”计算基数，由原

协议各方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。同时对该项目的工程计价、监理及设计等相关

费用相应调整，核减 5,258.02万元。 

现各方就 53,174.61万元养护费用单独结算事宜签订本补充协议。该事项在

董事会审批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协议各方主体 

1.甲方一：呼和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 

机构类型：地方政府机构 
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蒙科聚平台总部基地 B座 4-5层 

2.甲方二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政府 

机构类型：地方政府机构 

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赛罕区政府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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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甲方三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政府 

机构类型：地方政府机构 

地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马场东路 

4.甲方四：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政府 

机构类型：地方政府机构 

地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华西街 49号 

5.甲方五：土默特左旗人民政府 

机构类型：地方政府机构 

地址：察素齐镇敕勒川大街党政楼 

6.乙方：内蒙古山北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7 年 10月 11日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科尔沁南路 69 号留学人员创业园创新

创业大厦主楼 1106室 

注册资本：61,265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崔雨萱 

许可经营项目：无 一般经营项目：生态环境治理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

化工程的施工及上述工程项目的管理运营；建筑装饰材料、建筑机械设备的销售；

公园和旅游景区管理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；会展服务；广告业；林木、

苗木、花卉种植及销售；企业品牌推广、营销策划（不含金融、保险、证券、期

货等需经审批的项目）。（1、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

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

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

或者承诺最低收益） 

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（万元） 

1 内蒙古金草新诚生态建设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38.36% 23,500 

2 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36.79% 22,540 

3 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4.85% 15,2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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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通过内蒙古金草新诚生态建设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持有山北生态

38.36%股权，合计持有山北生态 75.15%股权。 

三、协议主要内容 

第 1 条 建设投资变更：原 PPP 项目合同体系中的建设投资，按照自治区专

项审计意见进行重新结算审计后，调整为 182,997.41 万元，其中土左旗段

133,123.89 万元、回民区段 13,865.49万元、新城区段 8,326.93万元、赛罕区

段 27,681.09 万元。建设期内运营养护费用 53,174.61万元，由政府与企业单独

结算，结算方式见本协议第 2条。 

第 2条 建设期养护费用的支付：建设期内养护费用由政府与企业单独结算。

因此项费用结算方式及金额在原合同体系中未约定，故增加此项内容。建设期运

营费用指项目建设期内，项目主体绿化工程完成且经过当年的新工养护后，剩余

时间内发生的养护费用，即新工养护期结束后至项目正式进入运营期前。项目建

设期养护费用合计为 53,174.61 万元。建设期由工期顺延发生的养护费单独结

算，不计入项目建设成本，不计入项目可用性服务费计算基数。截至本协议签署

日，已支付 29,404.15 万元，剩余应支付建设期养护费用金额为 23,770.46 万

元，剩余应付建设期养护费用由呼和浩特市本级财政支付。 

第 3 条 本补充协议一经签订，即成为原 PPP 项目合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

部分，与原 PPP项目合同体系各协议互为补充和解释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 4 条 除本补充协议第 1 条至第 2 条约定的内容外，原 PPP 项目合同体系

各协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补充协议与原 PPP项目合同体系各协议有

相互冲突时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 PPP 项目建设总投资按照合同约定将持续到 2029 年 12 月底才能全部收

回，回款周期较长。根据本次《补充协议》约定，将 53,174.61万元由建设投资

调整为养护费用单独结算。本协议签署后，剩余应付建设期养护费用可实现一次

性回款，有助于加速公司 PPP项目回款，改善公司现金流，节约资金成本。 

根据 PPP合同约定，项目审计决算金额是“可用性服务费”的计算基数。公

司前期已按照 241,430.04 万元的财务决算审计报告进行了相应工程施工收入和

PPP 项目合理利润收益的确认。本项目建设期顺延期间发生的养护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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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,174.61万元从建设总投资额中调出单独结算，导致“可用性服务费”计算基

数变小，需冲减 2020 年 12 月至 2024 年 9 月已确认的收入及合理利润收益，对

归母净利润影响约-6,700万元。此外，由于工程计价、监理费、设计费等相应核

减对归母净利润影响约-2,770 万元，两项合计影响归母净利润约-9,470 万元。

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最终数据以审

计结果为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.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。 

2.《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 PPP 项自建设期内养护费用的补

充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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